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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 富 產 業 信 託 
（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） 

（股份代號：778） 

 

由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

 

更換公司秘書 
 

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（「管理人」）（作為置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）之董事會 （「董事

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楊嘉珠女士（「楊女士」）已辭任管理人之公司秘書，生效日期為2021年9
月30日。楊女士已經確認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，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而須要提呈置富產

業信託基金單位持有人注意之事項。 

 

董事會並謹此宣佈，劉美美女士(「劉女士」)獲委任為管理人之公司秘書，生效日期為2021年

9月30日，與管理人之另一位公司秘書鄭會郿女士同為管理人之公司秘書。劉女士擁有超過25
年之公司秘書服務經驗。劉女士為 Chartered Secretaries Institute of Singapore 會員。 

 

董事會藉此衷心感謝楊女士於在任期間所作出的貢獻，並歡迎劉女士的委任。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

（作為置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） 

行政總裁 
趙宇 

 
 

香港，2021年9月30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管理人董事包括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事徐勝來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趙國雄博士、林惠璋先生、楊逸芝
女士及馬勵志先生；執行董事趙宇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愛萍女士、楊美安女士及高寶華女士。 


